汤原县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减少环境污染，维护社会秩序，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汤原县实际情况，现将本区域内烟花爆竹燃放区域通知如下：
一、集中燃放区域
在本辖区内设置了4处集中燃放区域，供市民依规燃放。禁放期限结束后，上述区域不再用于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地图位置详见附件1）
1.汤原县凤鸣公园（公园人行过桥以南、大电子屏以北，中部区域小广场为集中燃放区）。

2.汤原县英雄广场（距县综合体育馆西100米外至路边为集中燃放区）。

3.人民广场（距东、西、南三侧居民楼30米外至路边为集中燃放区）。

4.健身广场（距东、北两侧居民楼30米外至路边为集中燃放区）。

二、禁止燃放区域

1.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及重点保护区域。①国家机关、军事机关、重要科研单位、金融机构、医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机构、旅馆、商场、超市、集贸市场、影剧院、歌舞厅、体育场馆等群体集体活动场所及周边100米范围内；②加油站、加气站、烟花爆竹企业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储存场所及周边100米范围内；③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及周边100米范围内。

2.全县各住宅小区内物业指定的燃放点位可以燃放鞭炮和升空两米以下的烟花，非指定的燃放点位（包括公共区域、楼道、阳台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物业部门要做好燃放安全管理和后续卫生清扫，严防引发火灾。

3.体育街以东、新兴街以西、自来水公司以南、体育训练中心以北。(空气质量监测站附近)
禁止燃放时间为：2026年2月15日至2026年3月4日期间。

三、非禁止燃放区域
1.各居民住宅区由物业或社区设置1—2个集中燃放点（各燃放点周边禁止有可燃物并要设置2具以上灭火器备用），除集中燃放点外，其余地点均禁止燃放（包括小区内的公共区域、楼道、阳台等）。
2.各门市燃放烟花爆竹，需由专人看护，待烟花彻底燃尽并及时清扫后方可离开。
3.仅可燃放鞭炮和升空两米以下烟花（大型烟花爆竹请到集中燃放点燃放，地图位置详见附件1），物业部门和社区要做好燃放安全管理和后续卫生清扫，保持环境整洁，严防引发火灾。
四、相关规定及注意事项
在允许燃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时，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1.购买正规渠道销售的烟花爆竹产品，严禁购买、燃放“三无”产品。
2.燃放前应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按照正确的方法和顺序进行燃放。
3.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必须有成年人陪同，并在成年人的监护下进行。
4.燃放时应保持与建筑物、人群、车辆等的安全距离，坚决杜绝在窗口、阳台、楼道等燃放各类烟花，严禁面向建筑物、草垛、井盖等有易燃易爆风险的物体燃放手持烟花，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5.应选择空旷且无易燃物的场地进行燃放，远离人员密集场所、建筑物、易燃易爆场所、工厂仓库、农贸市场、粮囤、树木、草丛、柴草堆垛、牲畜圈舍、温室、大棚、废品收购站、垃圾堆等地。
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在禁止燃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本通知的实施，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燃放规定，共同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如发现违规燃放行为，请及时向属地乡镇、社区或辖区公安派出所举报。
附件：
1.汤原县烟花集中燃放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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